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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	 

	 

關於1958-1961年的大飢荒,	  此前學者們主要在研究飢荒發生

的原因或後果。本文則想從市場的角度來考察中共當局是如何應對

這次巨大災難,民眾又是如何度過這次飢荒?	 	 

在官方食物供應缺乏的情形下,無論是黑市,還是後來政府開

放的自由市場都成為民眾獲得食物的重要來源。大飢荒時期，市場

活動基本上是在政府監控下運作的,大多數黑市也是如此。黑市存

在,不一定說明政府的無能,有時也只能說明政府默認。自由市場的

重新開放更是政府主動的政策選擇,	 背後有經濟與政治方面的用

意,這也是當局對飢荒的一種應對方式。大飢荒之所以發生,一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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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糧食供應不足與偏向的分配機制所導致,一方面也與大躍進高潮

中基層商業網絡的劇烈破壞,尤其是自由市場的萎縮有關。後者直

接減弱了民眾從市場獲得食物的能力。	 	 

	 	 	 災難發生後,中共當局既然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為民眾提供大

量的糧食補給,只能從兩個渠道來緩解飢荒:一、進口糧食減輕大城

市對農村糧食的依賴。二、開放自由市場,增強民眾自救的能力,同

時也幫助政府繼續收購統購物資。	 

	 	 	 不過,中共自由市場政策並不穩定,城鄉也不一律。農村開放自

由市場的同時,城市反而一度加緊管制,甚至取消業已形成的一些

市場。到飢荒後期,當局更通過發動打擊“投機倒把”運動,宣傳市

場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階級鬥爭,強化對市場的控制,	 

農民的交易自由也越來越小。這種市場政策變化,反映出當局面臨

的困境與選擇。大飢荒並不一個是瞬間災難,而是一個長達三年的

持續性災難,因此,應對機制的重要性不可忽略,從大飢荒時期中共

市場管理政策,我們也可以觀察他們是如何理解“市場”,這種理解,	 

也許可以一直延續到今天,有助於我們理解後毛澤東時代的市場。	 

	 

食物短缺與自由市場	 

從 1958 年冬開始,全國性的商品短缺開始漫延,國營商業體系

供銷體系失靈。在城市與鄉村都出現了大面積的糧食緊張,國營商

店的副食品被人們排長隊搶購一空,黑市上的食品價格高昂。到

1959 年春,農村飢荒已大面積發生,這對城市的糧食造成嚴重威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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糧食成為北京當局最關心的中心工作。中央負責的京、津、滬、遼

四地的糧食存儲量迅速減少,但調入量無法保證。同時需要出口的

糧食也無法及時到位。同時,各省紛紛向北京告急,要求糧食救濟,

但	 中央告訴各省必須自解決問題。為了緩解危機,當局決定開放農

村自由市場,讓農民能夠在公社內部調劑糧食,並幫助政府統購工

作的進行。	 

飢荒的發生,讓地方干部陷於工作困境,他們既要繼續面對必

須完成的生產與征購任務,又不得不面對飢餓的農民。1959 年初,

廣東汕頭,自由市場開始以“人民公社貿易市場”的名義被恢復,這

一行動得到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高度肯定,農村集市全面成為飢

荒期間干部與農民“生產自救”的一種救災手段。到 1959 年 8 月

底,河北、廣東、江西、雲南、遼寧、貴州等省和北京、天津兩市

均恢復了農村集市,當局承認農村初級市場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。

如果不積極領導和管理,那麼就會出現黑市交易,價值規律就會自

發地發生作用。9 月 23 日,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“關於組織農村

集市貿易”的指示,使農村自由市場開放更加全面化。政府也希望

在秋收之前用這個新的政策來推動糧食收購任務的完成。不過,各

地飢荒發展並不同步,開放集市貿易的進度也不一致。到 1960 年 11

月,大飢荒高峰,中共中央發出緊急指示信,要求尚未全面開放集市

的省立即開放。到 1961 年 2 月,全國的農村集市已經恢復到近 4萬

個,基本上恢復到原來的規模。	 

按照政府的規定,農村集市主要為第三類農產品的交易服務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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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國家不統一購買或列入強制購買計劃的那些農副產品。但市

場開放後,飢餓的農民們都會湧到集市上尋找食物,各種用糧食加

工而成的食品、紅薯、蔬菜瓜果等,成為農村集市最熱銷的商品。

盡管中央規定市場上禁止有糧食交易,但基層政府干部與商業人員

在飢荒嚴重時通常不加干涉。北京工商主管部門也表示災區可根據

具體情況適當放開管制。這種政策彈性,說明政府對飢荒中的民眾

從市場上的覓食行動保持一定的容忍。飢荒後期,一些省份也開放

糧食市場,這與當時黑市糧食交易無法控制有關。	 

	 

“松松緊緊”:自由市場的管理	 

中共在管理飢荒時期的自由市場時,提出一句沿用至今的口號

“活而不亂,管而不死”。實際上,	 這個口號反映出當局對飢荒特

殊形勢下對於自由市場的矛盾心態。但其主要意義,仍在於強調市

場一定要想辦法使第三類物資的交易活躍起來,並要優先保證國家

收購計劃,反對投機傾向。	 

為了能夠達到這個目標	 ,各級干部們曾采取軟硬兩種辦法,一

方面對農民進行政治思想教育,	 要他們在市場交易中不抬價,不搶

購,不販運,不棄農經商。但這種宣傳顯然對生存危機中的農民沒有

什麼效果。因此有的地方當局也試圖建立一定的監控網絡,用群眾

運動的辦法來市場管理,但這種方式既耗費成本,也無法持久。浙江、

黑龍江等地曾經規定市場交易價格,限制漲價,結果市場清淡,農民

逃到黑市。李先念主張用稅收來控制市場。一些地方規定如果農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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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產品賣給國家不用繳稅,甚至能獲得獎勵,但賣給私人則必須繳

稅;同時小額交易不用納稅,集體出售農產品繳稅	 率則比個人要低

一些。這種稅收政策一方面讓交易更加合法化,但另外一方面也容

易讓農民利益受損。因此,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在征稅時一定要嚴格

劃清農民和商販的界限,區別對待。同時照顧災區民眾,對他們采取

減免稅收措施。	 

飢荒期間,中央工商管理部門在市場管理問題上的政策彈性很

大。政府在內部提出“管管松松,	 松松管管”的方針,兼顧國家和

農民的利益。工商部門要求市場管理者,區分不同商品,不同對像,	 

不同地區,不同季節,在管理上可以采取寬松與緊縮相結合的辦法。

這種彈性市場管理辦法一直使用到今天。但操作上的困難,使得市

場管理人員通常只能站在“國家利益”一邊,甚至用嚴厲的辦法(沒

收、罰款、暴力等)來對付農民。同時不少管理人員也從中舞弊,尋

求自己的利益。這種職	 務性的權力尋租,在其工作缺乏有效監管的

情形下會變得非常嚴重。由於參與自由市場的主體既包括國家商業

機關,也包括供銷社、大隊、生產隊等集體,這些機構在市場上與農

民個體並不是平等	 的競爭者。因此,打制投機倒把,也是與公方的

市場參與者的利益有關。尤其是當供銷社開始以所謂自營業務擠壓

私人商販。從這些特點,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打擊行動的短暫性、工

具性與目的性,	 也與經濟、政治利益緊緊糾纏在一起。	 

大致看來,從1959-1961年,當局在市場管理上適當考慮農民的

困難,尤其是提出照顧“災區”人民的要求,	 黨內的政治鬥爭形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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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與此也有關系。但同時，黨亦希望從市場獲得更多物資。因此,

從本質上來看,1959 年後中國城鄉自由市場的開放,	 除了救濟飢荒

的作用，在很大程度上仍為了解決國家物資收購與商品供應難題。

如果當局初期是被迫開放市場,	 到後來則要求國營商業機構主動

參加市場,	 發展“自營業務”與“高價商品”，排斥私商甚至自產

自銷的農民。在市場副食品緊張时,國家商業部門沒有全力平抑物

價,	  卻按照商業部的指示參與黑市經濟的競爭,雖然目的在於回籠

貨幣,部分飢餓中的高收入人群也能得到食物補給,但客觀上卻抬

升了物價。飢荒後期,供銷社業務一度有重大變化,由計劃經營,拓

展到自營業務,私人商販最後未必能替代,但市場與物價受到嚴重

的衝擊是顯然的。	 

從飢荒時期市場管理過程可以看出,中共對投機倒把的打擊是

季節性的,主要是與當局糧食及物資收購任務有關。如夏收或秋收

之時,政府便希望通過打擊投機倒把,壓縮自由市場交易規模,	 逼

迫農民將糧食或其他政府准備收購的物資賣給國家。此時的打擊也

是為了幫助征購工作的順利進行。打擊投機倒把活動,與黨內圍繞

自由市場的不同意見分歧有關。經濟官員經常會有“姓資”或	 “姓

社”的困擾,甚至面臨一定的政治風險。如果毛澤東對此問題態度

趨於強硬,那麼,可能市場就面臨新的一輪整頓浪潮。因此,人治色

彩以及政治隨意性比較強。雖然如此,但從高層到基層干部,可能都

明白自由市場如果壓縮或關閉,那麼黑市將取而代之。	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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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時代的“市場”	 

在中共高層干部眼裡,“市場”,有多重含義,其一指的是物資

的購銷系統,無論是工業品,	 還是農業品。其二,中共有時也將滿足

民眾或單位購買需求的交易空間叫做市場。在 1954 年後的毛澤東

時代,這種交易空間主要有三種形式。一種是“計劃市場”,指中共

國營商業部門,以及供銷合作社所構成的銷售網絡。一種是“自由

市場”,主要指的由政府設立的買賣雙方可以直	 接議價交易的地方。

第三種就是黑市,即不在當局管理範圍或不為政府許可的交易空間。

飢荒	 發生後,中共對三種市場形式都有運用。對於黑市政策比較曖

昧,表面上在禁止,實際上,從上到下的干部群體都有一定程度的默

認。	 

當局對“投機倒把”的周期性打擊,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有其連

續性,但在實際上是與農產品收購任務的壓力、農民實際口糧困難,

以及不斷變化的政治局勢等有關。中共的決策,既要考慮糧食強制

征購的必要性,飢荒後也不得不考慮民眾生存問題,避免繼續造成

大規模人口的死亡。市場調控,便是在這兩者之間搖擺,在面臨巨大

壓力時,基層干部便會對中央的市場政策選擇性執行,即放大國家

征購任務的重要性,當然他們也有可能從中謀求個人的利益,這就

對自由市場的運作造成重大影響。	 

表面來看,毛時代似乎是以消滅市場經濟為目標,而鄧時代的

所謂功績也是以恢復市場經濟為口號,但是,“市場”甚至“市場經

濟”在毛時代從來沒有被消滅過,不但以黑市為主要內容的地下市



	  

	  

8	  

場形成龐大的規模,官方許可的自由市場、以及建立在傳統市場網

絡基礎上的“集體經濟”或“供銷社經濟”也多半不能脫離市場脈

絡。不僅如此,從大飢荒時期自由市場的開放實踐,我們也可以發現,

中共領導下的“國家”,不但是市場的監管者,也是一個不公平的競

爭者,甚至在飢荒後期將高物價推波助瀾,以達到短期的財政目的。

供銷社的自營業務,更是直接與民爭利,壟斷市場,這種政府投機行

為,同樣存在於中共管制下的自由市場。在毛澤東時代,甚至後毛澤

東時代,所謂“市場”,可能不一定是一個有自身規律的公平交易體

系,有時會充當臨時救濟性的政策工具,或作為減輕政府負擔的手

段,但更像一種國民財富的剝奪工具。這種思維今天仍存在,“市場

化”,可能意謂著推卸政府行政責任,讓民眾“自謀生路”;也可能

意謂著以行政權力介入市場競爭,甚至為利益集團或私人牟取暴利。	 

	 

	 	 	 	 	 	 	 	 	 

	 

	 	 	 	 	 	 	 	 	 	 

	 

	 

	 

	 

	 

	 

＊此論文摘要僅為初步研究思路，請多賜意見，論文未發表前請勿引用。	 


